
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》和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公司”

或“青海华鼎”）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《青海华鼎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

的议案》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，现对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致使餐饮、酒店等行业受到了严

重的影响，也对青海华鼎全资子公司广东恒联食品机械有限公司（下

称：“广东恒联”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，并对正常运行产生重大影响。

目前海外疫情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、国际经济贸易形势愈

发严峻复杂，机械工业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。此次出售全资子公

司广东恒联股权有利于确保青海华鼎稳定发展，提升公司流动性，减

少受疫情影响对公司整体业绩的影响。 

本次交易的标的价值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

评估机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，评估机构与公司不存在

影响其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，具有充分的独立性。评估机构所

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，评估结果公允，本次交易不损害公司及广大中

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。资产处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现提请过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九月四日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马元驹         狄瑞鹏       钟扬飞       童成录 
 


